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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院各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进出口货物

和服务的合规性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制订《中国科

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进出口贸易合规性审查管理办法》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 

2016 年 12 月 19 日 

中    国 

科 学 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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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进出口货物

和服务的合规性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本办法所称的进出口贸易是指合肥研究院货物进出口、

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的总称。 

二、进出口贸易的监管分类 

自由贸易、限制进出口、最终用户用途声明、禁止进出口四类，

具体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发

布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1. 法定代表人或指定院领导负责对合肥研究院进出口贸易

合规性管理进行签批； 

2. 课题负责人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 

3. 各科研单元及研究院对口的业务管理部门负责对进出口

贸易的必要性和最终用户等进行审查和确认； 

4. 财务资产处负责审查相关手续是否齐全，申请资料的确

认上传等； 

5. 研究院外贸服务代理公司负责对研究院进口贸易的监管

分类进行核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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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具体要求 

1. 国家规定可自由进出口贸易，签订外贸合同前，只需提

供经课题负责人和外贸服务公司核实的《合肥研究院进出口贸易

合规性审查表》即可，无需经相关部门负责人审批； 

2. 国家限制性的进出口贸易或需要出具最终用户用途声明

的，在签订外贸合同前，必须履行相应的合规性管理审批程序。

由经办人填写《合肥研究院进出口贸易合规性审查表》后，经项

目负责人、所在科研单元管理部门负责人、研究院业务分管部门

负责人、院领导签批后，属进口贸易的分别交研究院财务资产处

和科研单元资产管理部门留存，属出口贸易的分别交研究院业务

分管部门和科研单元业务管理部门留存，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

责任。 

3. 国家禁止性的进出口贸易，一律不得签订外贸合同或通

过其他渠道进行交易，防止产生各类风险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相关业务办理流程应严格按照商务部的规定执行，经商务部

审核出具的《最终用户和用途说明》，如需改变最终用户、最终

用途或型号、数量内容的，应重新办理申请手续。已向出口国政

府递交《最终用户和用途说明》，但又取消进口，或者未能取得

出口许可证的，应及时向商务部提交书面说明并提出撤销申请。 

《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说明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代表

中国政府向出口国政府出具的国际进口证明文件，以证明进口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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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最终用户已向商务部承诺进口商品只用于声明的最终用途，未

经商务部批准，不转用、不转运、不向其它目的地再出口。进口

自用的仪器设备应当按照研究院固定资产管理的相关要求执行。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1. 合肥研究院进出口贸易合规性审查表 

      2. 合肥研究院进出口贸易合规性审查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16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

 


